
江门幼专 OA 系统公文补充意见功能

使用说明

功能说明：流程图中分管校领导、校主要领导、相关部

门签阅、办理结果这 4 个节点与呈批表单上有一一对应关系。

功能使用方法：

1、当我们需要使用补充意见功能时，点击“更多--补充

意见”按钮



2、打开补充意见功能

第一步：意见类型有 2 种选择，为自己补充、为他人补

充，默认选择为自己补充；

第二步：节点中需要点击“修改”按钮，然后弹出流程

图界面，选择对应的需要补充意见的节点后点击右上角“确

定”；

第三步：填写文字意见内容，点击右上角“提交”按钮




